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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登康口腔”）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4月10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招股说
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
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

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登康口腔
（二）股票代码：00132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72,173,8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3,043,500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

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
慎做出投资决定。

（一）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登康口腔所属

行业为“C制造业”，具体属于“C制造业”中的“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最近一
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18.18倍（截至2023年3月22日）。

截至2023年3月22日（T-3日），可比A股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1年扣
非后EPS
（元/股）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扣非前
（2021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扣非后
（2021年）

000538.SZ 云南白药 1.5603 1.8580 53.50 34.29 28.79
600249.SH 两面针 0.0157 0.0031 5.36 340.48 1734.28
603059.SH 倍加洁 0.7478 0.3211 23.90 31.96 74.42
603630.SH 拉芳家化 0.3066 0.0152 14.73 48.04 971.39

平均值 38.10 51.61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3年3月22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T-3日总股本；
注3：计算静态市盈率平均值时，已经剔除大于100的异常值。
本次发行价格20.6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36.75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51.61倍，
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18.18倍，
超出幅度约为102.15%， 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
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 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

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 在公司股本及所有
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增加的情况下， 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389号
联系人：杨祥思
电话：023-67015789
传真：023-67012679-2686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邓必银、严延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88号通威国际中心20层
电话：028-68850835
传真：028-68850824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7日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森药业”、“发行人”、“公司”或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4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海森药业
（二）股票代码：00136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8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700.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海森药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年2月17日发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注册制配套规则发行定价，上市后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
订）》，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
“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

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
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
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

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
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
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
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本次发行后公

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16,658,375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4.4976%。公司上市初期流通
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及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27�医药制造业”。截至2023年3月23日（T-3日），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27�医药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6.46倍。
截至2023年3月23日（T-3日），可比A股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扣非前

EPS
（元/股）

2021年扣非后
EPS

（元/股）

T-3日股票收
盘价

（元/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前
（2021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后
（2021年）

603538.SH 美诺华 0.6679 0.5904 25.97 38.88 43.98
300702.SZ 天宇股份 0.5882 0.4621 24.05 40.89 52.05
000739.SZ 普洛药业 0.8108 0.7069 22.37 27.59 31.65
300497.SZ 富祥药业 0.0888 0.1935 12.79 144.06 66.09
603229.SH 奥翔药业 0.3445 0.3150 23.82 69.15 75.61

算术平均值 64.11 53.88
算术平均值（剔除极端值） 45.21 50.41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3年3月2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注3：剔除的极端值为天宇股份、富祥药业“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前（2021年）”和“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后（2021

年）”。根据天宇股份《2022年度业绩预告》和富祥药业《2022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两家可比公司2022年净利润为负。
本次发行价格44.4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

后市盈率为33.58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
均静态市盈率53.88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平均静态市盈率50.41倍（剔除极端值），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
率26.46倍，超出幅度约为26.91%，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
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无
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五）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

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增加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
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六）炒作风险
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知悉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可

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
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六石街道香潭村
法定代表人：王式跃
联系人：胡康康
电话：0579-86768756
传真：0579-86768187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解放东路29号迪凯银座 17�层
联系人：徐峰
电话：0571-85783757
传真：0571-85783771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7日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
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4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
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
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www.zqrb.cn）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南矿集团
（二）股票代码：001360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0,4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5,100.00万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南矿集团按照中国证监会2023年2月17日发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注册制配套规则发行定价，上市后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2023年修订）》，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 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

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10%。 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
幅波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
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

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
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
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
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
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04,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49,975,510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4.50%。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南矿集团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截至2023年3月24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
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5.38倍。

截至2023年3月24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
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
（元/股）

2021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1年扣
非后EPS
（元/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
非前（2021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
非后（2021

年）
300837.SZ 浙矿股份 46.70 1.576 1.5122 29.63 30.88
300865.SZ 大宏立 20.79 0.324 0.1957 64.17 106.23
002651.SZ 利君股份 7.72 0.1934 0.1782 39.92 43.32
300818.SZ 耐普矿机 33.16 2.6308 2.2849 12.60 14.51

平均值（剔除极端值） 27.38 29.57
资料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3年3月24日（T-3日）（GMT+8）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

本；
注3：剔除的极端值为大宏立“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前（2021年）”和“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2021年）。
本次发行价格15.3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

盈率为34.66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3年3月24日（T-3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1年平均扣非后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17.21%，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
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五）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 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

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上述

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业务实现。 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而增加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
定幅度的下降。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发行人：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顺山
3、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红湾大道300号
4、联系人：缪韵
5、电话：0791-83782902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3、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4、保荐代表人：蒋猛、郑尚荣
5、电话：0755-82130833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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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索辰科技”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46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 或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033.3400万
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55.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 （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4.57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6.25%，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90.4245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705.2635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2.80%；网上发行数量为263.500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7.2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968.7635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45.56元/股。
索辰科技于2023年4月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索辰科技” A股263.5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4月10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于2023年4月10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4月10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
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
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
下申购时，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304,254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8,061,780,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268509%。配号
总数为16,123,561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16,123,56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059.50
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96.9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08.363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62.8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4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37.2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470476%。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4月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
签，并将于2023年4月10日（T+2日）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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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4月10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 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电港
（二）股票代码：00128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5,990.0097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8,997.5024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
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本公司上市后将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规定的新交

易规则进行交易，根据该规定，首次公开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
股票，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
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
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
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

业为“批发业”（行业分类代码F51），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一
2017）》，公司属于“F51批发业” ，截至2023年3月23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批发业（F51）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3.60倍。

截至2023年3月23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

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

扣非前EPS
（元/股）

2021年
扣非后EPS
（元/股）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倍）-扣非前
（2021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倍）-

扣非后（2021年）
000062.SZ 深圳华强 0.8447 0.8292 13.44 15.91 16.21
300131.SZ 英唐智控 0.0253 0.0670 5.89 232.47 87.92
300184.SZ 力源信息 0.2655 0.2653 5.45 20.53 20.54
001298.SZ 好上好 1.9426 1.9346 43.32 22.30 22.39
300493.SZ 润欣科技 0.1154 0.1145 8.11 70.28 70.85
301099.SZ 雅创电子 1.1551 1.1444 66.83 57.86 58.40
300975.SZ 商络电子 0.3750 0.3510 7.50 20.00 21.37

平均值 34.48 34.96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3年3月23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1年扣非前/后EPS=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注3：考虑到英唐智控2021年未实现稳定盈利，市盈率较其他可比公司明显偏高，在计算

行业均值时将其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11.8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26.81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3日（T-3日）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13.60倍，超
出幅度约为97.12%，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1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34.96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
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继国
联系电话： 0755-82538660
联系人：姜帆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联系人：王申晨

发行人：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7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重科技”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
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中重科技
2、扩位简称：中重科技
3、股票代码：603135
4、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5,000 万股
5、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9,000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

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投资者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
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上证发〔2023〕32 号），

主板企业上市后前 5 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 5 个
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新股上市初期涨跌幅可能存在波动幅度
较大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或 12 个月，网下限售股

锁定期为 6 个月。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450,000,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为 87,296,282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9.40%。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
占比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本次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及股价下跌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80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2.8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2）23.2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3）28.5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4）29.0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专用设备
制造业（C35），截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5.52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

扣非前 EPS
（元 /股）

2021年
扣非后 EPS
（元 /股）

T-3日
股票收盘价
（元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前）

（倍）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倍）
601106.SH 中国一重 0.0246 0.0198 3.28 133.59 165.43
601608.SH 中信重工 0.0522 0.0041 3.89 74.49 959.29
600169.SH 太原重工 0.0486 -0.0200 2.55 52.43 -127.40
002204.SZ 大连重工 0.0597 0.0313 5.33 89.21 170.21
601399.SH 国机重装 0.0547 0.0278 3.27 59.80 117.46

均值 - - - 81.91 151.03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T-3 日）。
注 1：2021 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 日（2023 年 3 月 22 日）总股本。
注 2：静态市盈率（扣非后）平均值计算剔除了异常值（中信重工）、负值

（太原重工）。
注 3：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17.80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29.01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
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静态市盈率平均水
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上市的主板股票自上市首

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
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
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
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
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
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
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
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公司名称：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冰冰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环外发展区高新大道 65 号
电话：022-86996186
联系人：汪雄飞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电话：021-38676666
保荐代表人：赵崇安、章亚平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7 日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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